
3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发布的 《医疗损害责
任纠纷审判白皮书》显示，医疗损
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周期长，增
加了当事人维权成本。并且认为，
近年来医患矛盾依旧难以化解。
其原因， 一方面是医疗资源的积
累和分配矛盾、 医疗体制自身的
缺陷， 医患之间的低社会信任度
等因素所引发； 另一方面还在于

该类纠纷处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法
律救济存在弊端和不足。

医疗资源的分配、 医疗体制
的缺陷， 以及医患纠纷处理机制
和法律救济问题都很专业， 外行
者很难说到“关节处”。这里只谈
社会信任度问题。

毋庸讳言，医患关系紧张，一
个 重 要 原 因 就 是 彼 此 缺 乏 信
任———医生接诊怕患者 “找茬
儿”， 患者就医更怕医生不负责
任。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稍有摩
擦就可能起冲突。

患者不信任医生， 常常表现
为但凡有点“门路”的人，得点稍
微复杂的病， 也要千方百计找个
熟人， 拐弯抹角地与医生拉上关
系。许多事实也证明，随便挂个号
请医生看病，确实不如“有关系”

保险，有了“关系”起码会负点责
任， 真有了问题至少能找到 “苦
主”。由此，除了看病难、看病贵 ，
还要加一条看病累———找到一个
“合适的关系”挺费劲。

医生也有苦衷。 患者的不信
任，甚至无端怀疑无理取闹，使医
生动辄得咎。 若是有点关系的人
找上门， 又碰上复杂病例， 还要
格外小心。 即使没有关系， 也要
防止医疗纠纷 。 为医疗纠纷挨
打、 受伤， 甚至殉职的医护人员
并非个别。 “戴着钢盔当医生”
的说法有点夸张， 却反映了一种
无奈的现实。 如此， 医生自我保
护意识越来越强，发展下去，碰到
稍有风险的诊疗、 手术， 能避就
避，能躲就躲。结果是患者付出代
价，医生的医术也很难提高。求医

问药、科学探讨的初衷与愿望，在
诚信缺失的条件下双双落空，成
为双方的不幸。

由此说来， 医患彼此缺乏信
任， 既源于少数医务人员缺乏职
业操守， 也因为个别患者或家属
寻衅滋事 。 不过 ， 实事求是地
说， 矛盾的主要方面， 恐怕还在
于医而不在于患 。 患者有病求
医， 医生是主导， 患者要听医生
的。 甭管有钱没钱， 有关系没关
系 ， 这点都不会变 。 从本能上
讲， 患者有求于医生， 必然尊重
医生， 极少敢对医生颐指气使。
因此， 医生是否常怀仁爱之心，
善待患者， 对于融洽医患关系是
起主导、 决定作用的。

现在的问题是， 仁爱之心被
金钱、功利浸润了、腐蚀了，医患

之间失去了心灵、感情的沟通，失
去了彼此的信任， 关系怎能不紧
张？深究一步，如果医院都市场化
了，医疗服务水平、质量都以付费
多寡衡量， 医患成了买卖关系，
“救死扶伤”的医德让位于“一分
钱一分货”的法则，不发生矛盾才
是怪事。

医疗制度改革、 医疗费用上
涨， 提高医务人员待遇， 老百姓
都能理解 。 多花点钱 ， 多受点
罪， 只要治好病， 也无话可说。
那么多人为了找个好医生， 千里
迢迢跑到城市医院， 通宵达旦排
队挂个专家号， 还不就是图个健
康平安？ 怕的是花钱受罪治不好
病， 岂能不闹纠纷？ 医患关系不
仅是个花钱的事， 医患双方都要
将心比心。

■有话直说

中部某县交通局办公室主任郭某， 加了32个工作
群， “市里的、 县里的、 局里的、 条口的， 看不过
来。 有时候怕漏掉重要消息， 不得不随时 ‘刷屏’，
一条条翻下来， 累得眼睛发干发涩， ‘刷完’ 才算安
心”。 （4月1日人民网） □朱慧卿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32个工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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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月嫂培训市场不能再乱下去

■世象漫说

彼此缺乏信任是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隐私难设防
不能成难解之题

■今日观点

“树上结满了大妈”……

程汉鹏： 近日， 山东省蒙阴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严厉整治校车
交通秩序。 截至目前， 共查获黑
校车15辆 ， 校车交通违法行为
230人次， 有力保障了学生上学
安全。 同时， 对于合法运载学生
的车辆， 贴挂 “核定载人标志”，
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船到江
心补漏迟， 事故临头后悔晚。 各
地都要向山东省蒙阴县交警部门
一样， 要加大治理黑校车和校车
超载的力度， 对黑校车、 校车超
载违法行为要 “零容忍”。

治理校车违法乱象
监管要“零容忍”

李雪： 截至去年12月， 我国
网民规模为8.29亿， 全年新增网
民 5653 万 ，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达
59.6%。 智能化、 大数据在方便
人们生活的同时， 个人隐私保护
问题也日益凸显。 破解隐私难设
防 ， 其一 ， 关键要靠法治 ； 其
二， 企业须守法负责。 面对互联
网发展新形势新问题， 亟待相关
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 同时规范
与标准的完备也不能缺失。

毋庸讳言 ， 医患关系紧
张，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彼此缺
乏信任———医生接诊怕患者
“找茬儿”， 患者就医更怕医生
不负责任。 在这样的心理支配
下， 稍有摩擦就可能起冲突。

别只把“捡垃圾登山”当风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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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 市场的火爆
导致月嫂行业良莠不齐， 交一两
千块钱， 培训7到10天， 拿着培
训中心颁发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证
书， 就可以出师接单。 （4月1日
央广网）

在全面放开二孩之后， 月嫂
的市场需求量更大了， 而乱象也
更加严重， 严重到 “金牌月嫂”
连 基 本 的 护 理 知 识 都 不 懂 。
月 嫂 行业乱象丛生由来已久 ，
整顿月嫂行业无妨先从月嫂培训
市场开始。

当下 ， 对于许多消费者来

说， 想要找一个称心如意的月嫂
并不容易 。 一般情况下 ， 请月
嫂， 要看其专业水准， 判断一个
月嫂专业水准的高低， 往往要看
其持有的相关证件， 可月嫂的培
训市场却是相当混乱。

月嫂行业未来的需求量只会
越来越大， 正因为如此， 才更需
要尽快将这个行业规范起来， 毕
竟月嫂照顾孩子， 没有一定的专
业知识， 后患无穷， 会直接影响
到孩子的健康。 规范月嫂行业，
要先从规范月嫂培训和发证开
始。 即要建立月嫂行业培训管理

制度， 首先， 要有主管部门； 其
次 ， 谁有资格培训需要准入门
槛； 再次， 要有考证制度， 且发
的上岗证应该只有一种， 而不是
想怎么发都行。

月嫂行业对于老百姓的生活
息息相关， 而从业者的数量更是
庞大， 如果不尽快规范， 安全隐
患不少， 一旦发生纠纷， 会给家
庭和社会均带来不同程度的影
响。 月嫂行业的培训不能乱下去
了， 该从法律和制度上彻底解决
乱象。

□王军荣

□张刃

日前， 一项 “捡垃圾跑” 的
运动在全世界十分流行， 在很多
人看来， 边跑边捡既能健身还能
公益， 比健身房带劲多了。 “捡
垃圾跑 ” 也衍生了其他一些形
式， 比如 “捡垃圾登山”。 3月31
日上午， 一支由中国航天科工二
院二部员工组建的登山队伍踏上
了京西古道， 他们每人在爬山的
同时 ， 一手握夹子 、 一手拎袋
子 ， 开展登山捡拾垃圾活动 。
（4月1日 中国新闻网）

作为北京西郊一处有名的徒
步胜地， 京西古道不仅每周都会
迎来不少徒步穿越的驴友， 近几
年还多次举办越野赛。 在这种打
卡的地方， 出现了一群 “捡垃圾

登山” 的人， 他们在维护风景的
同时， 本身也成为了风景。

每个人与大自然之间是互为
风景的， 在欣赏风景时， 也应该
自觉维护风景， 不要破坏环境，
不要成为丑陋的风景。 “捡垃圾
登山” 的最大意义， 就在于找到
了公益与流行的结合点 。 这 是
一 个 创 意 无 处 不 在 的 时 代 ，
创 意 或 许 不 是 无 所 不 能 ， 但
有 没 有 创 意 完 全 不 一 样 。 在
公 益 活 动 中 嵌 入 创 意 元 素 ，
已然提出了要求。

因此 ， 别只把 “捡垃圾登
山” 当风景看。 一方面， 不妨想
想这些垃圾是从哪里来， 如何从
源头上解决不文明现象 ； 另一

方 面 ， 不 妨 想 想 如 何 通 过 创
意叠加 ， 让公益也能成为一种
流行。 如果能做到了这两点， 就

会拥有常态的风景， 和每个人的
风景。

□毛建国

这两天， 一张盛开的桃花
树照片在网上刷屏了。

桃树开花有何新奇？ 因为
树上居然错落有致地攀爬着七
八位笑逐颜开的中老年妇女
（难为她们也不怕压断树枝掉
下来摔个好歹）， 于是有人揶
揄题记： “春天来了， 树上开
花了， 结满了大妈……” 令人
忍俊不禁的同时 ， 更为 “大
妈 ” 们感到羞愧———爱护公
物 ， 不 攀 折 花 草 树 木 ， 是
连 孩 子都懂得的常识 ， “大
妈” 们何以如此缺乏公德， 不
懂自尊？

近年来 ， 网上有关 “大
妈” 各种奇葩行为的图影、 段
子层出不穷 ， 屡屡 “创新 ”。
由于有些不良举止已经 “走出
国门 ” ， “大妈 ” 又被冠以
“中国” 前缀， 成了素质不高，
举止不雅， 甚至丢人现眼的符
号和代名词。 老实说， 这对大
多数中老年妇女不公平 。 但
是， 少数 “大妈” 频频 “出镜
献丑”， 甚至 “丢人丢到外国”
去了 ， 实在让人难以为之辩
解。 正所谓 “几粒老鼠屎坏了
一锅汤”。

有人说 ， 如今的 “大妈 ”
们出生和生长在特殊年代， 没
有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所以
才有素质不高的种种表现。 此
话虽有一定根据， 但却不足以
服人。 那个年代确实影响了一
代人的正常成长。 但是， 同样
经历过荒诞年代的 “大妈” 们
的同龄人， 为什么大多数能够
自律？ 同样经历了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 为什么大多数人提
高了自己 ， 少数人却鲜有进
步？ 说到底， 还是人性和修养
问题。

当然， 只说 “大妈” 也不
公平 。 某些 “大爷 ” 缺乏公
德， 损人利己之类的举止同样
遭到舆论谴责。 可见， 这是个
共性问题。 （这里且不谈年轻
人的公德问题 ， 但不等于没
有） 在下亦属老年之列， 对于
人们议论 “老人变坏了还是坏
人变老了” 的话题， 每每反思
并有所悟。 同龄的 “大爷、 大
妈” 们不也该想想吗？

□一刀 （资深媒体人）


